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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急

上海银发〔2017〕109 号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进一步
规范违规签发支票行政处罚工作的通知

国家开发银行、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

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（市、自贸区）分行，上海银

行、上海农商银行、上海华瑞银行，其他法人银行上海分行，

上海市各村镇银行，上海市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：

为进一步规范上海市违规签发空头支票或印鉴不符支票（以

下简称违规签发支票）行政处罚工作，明确相关工作要求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违规支票行政处罚前期调查工作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要求，上海市各银行应加强对报送违

规支票的前期调查工作。即日起，对违规支票退票日期在 2017

年 1 月 1 日之后（含 2017 年 1 月 1 日，下同）的，主报告行在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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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纸质《空头支票报告书》和《事实认定书》的同时，增加填报

《违规支票调查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主报告行发现客户违规签发支票的，应同时对照《违规支票

调查表》的 16 项内容进行逐项调查填写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

连同《空头支票报告书》和《事实认定书》一起报送我分行。主

报告行通过上海市违规签发支票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支票系统”）

报送电子信息的相关要求不变，仍按照原有模式报送。次报告行

关于违规支票的纸质和电子报送要求不做改变，仍按照原有要求

和模式报送。

二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主报告行向我分行报送的退票日期在 2017 年 1 月 1

日之后的材料，如未包括《违规支票调查表》，我分行将退回这些

举报材料。请各主报告行在收到我分行退回的违规支票举报材料

后，补充填写《违规支票调查表》，并于收到退回材料起三个工作

日之内将《空头支票报告书》、《事实认定书》和《违规支票调查

表》一并报至我分行（交换号：011111）。

（二）各主报告行应认真填报《违规支票调查表》，不得误报、

漏报、虚报。如发现主报告行填报的《违规支票调查表》内容与

实际情况不符，我分行会将此情况纳入上海市支付结算业务考核

扣分项目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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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违规支票情况调查表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2017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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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违规支票情况调查表
违规人名称：

违 规 支 票 号

码：
退票日期：

出票金额：

违规事实： □空头支票 □与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

请调查上述违规支票是否存在下述情况：

1、出票后（含出票当日）被司法机关以及其他有关机关冻结

或扣划（不含扣划已冻结资金，下同）出票账户资金而造成

余额不足的。

□是 □否

2、结合已掌握情况，判断支票因记载事项被涂改或记载不规

范导致票据无效或形式瑕疵的。
□是 □否

3、出票人的支票因被骗、被抢、被盗、遗失等情况下被他人

冒用而产生的退票。
□是 □否

4、财政零余额账户因支票实时借记处理方式或未与财政安排

衔接妥当等原因导致余额不足的。
□是 □否

5、支票退票后违规再次托收付款成功的。 □是 □否

6、同一交换场次既有贷方业务又有支票扣款业务，且贷方资

金入账后能够覆盖支票款项，但银行先处理扣款业务的。
□是 □否

7、银行未及时为客户办理资金入账而导致支票付款时余额不

足的。
□是 □否

8、银行未按约定为客户办理印鉴变更而导致支票印鉴不符

的。
□是 □否

9、支付清算系统故障或者临时变更支票结算安排导致支票退

票。
□是 □否

10、其他因出票人开户银行过错导致的支票退票情况。

如果是，请说明具体原因：
□是 □否

11、支票收、付款人为同一单位或个人且该支票未经背书转

让的。
□是 □否

12、银行扣费等出票人难以预知的被动扣款时间所引起的退 □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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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。

13、未按约定扣款、没有约定的不符合惯例扣款或重复扣款

等情形下发起的代扣业务所引起的退票。
□是 □否

14、出票人在被司法部门冻结或扣划出票账户资金后 1 个月

内签发支票并因余额不足退票，且余额不足部分与实际冻结

或扣划资金直接相关的，但出票人明知其账户资金被冻结或

扣划仍签发支票的除外。

□是 □否

15、违规支票出票人是否提供收款证明或者谅解证明？

如是，请提供相关证明。
□是 □否

16、是否有其他特殊情况。

如果是，请说明具体情况：
□是 □否

上述情况属实，信息正确。

出票人开户行名称：

出票人开户行公章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、空头、与预留印鉴不符的选项可复选；

2、本调查书由开户银行留存后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报送。


